包头市社区科普大学招生简章
一、办学性质

包头市社区科普大学是由市科协在居民社区创办的旨在提高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公益性学校，总部设在市科协，由市科协管理；分校设在街道办事处，由各旗（县）区科协、街道办事处负责领导和管理工作，分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由办事处书记或主任担任校长。
二、办学特点

1、课程设置贴近居民。社区科普大学开设生活方式与健康、中老年人心理与健康、法律知识、科学饮食与健康、社区安全科普、环保与生活、家庭教育与成长、休闲旅游与科学等八门课，今后还会根据居民的需求开设专题讲座，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2、学校实行免费教育。由市科协统一提供教材。

3、教师由市科普大学统一聘任具有专业知识、热心公益事业、有奉献友爱互助精神者担任。

4、学时学制。社区科普大学每月上课2-3次（每次90分钟），一般安排在9：00—11：00，或15：00—16：30，尽量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学制一年。学员考核合格即发给社区科普大学结业证书，如果对社区科普大学第二年开课程和专题讲座有兴趣，仍可继续参加学习。

5、给社区居民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社区居民在社区科普大学不但可以了解身边的科学，学到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开阔眼界，而且能够相互联络感情，广交朋友，是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丰富多彩。
三、办学地点设在社区

选择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社区开设教学班。

四、招生人数

每个社区首批只招一个班，每班30—50人不等。
